


[bookmark: _GoBack]《株洲市渌水协同保护若干规定·草案》
（征求意见稿）

第1条 【目的依据】为了加强渌水流域协同保护，保证水量，优化水质，推动湘赣边区域协调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株洲市渌水流域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2条 【适用范围】在渌水流域开展协同保护，适用本规定。
[bookmark: OLE_LINK3]本规定所称渌水流域，是指醴陵市、渌口区和攸县行政区域内由渌水干流、支流所形成的集水区，包括醴陵市白兔潭镇、李畋镇、浦口镇、王仙镇、沩山镇、东富镇、孙家湾镇、泗汾镇、沈潭镇、船湾镇、明月镇、嘉树镇、茶山镇、石亭镇、板杉镇、左权镇，渌口区渌口镇、南洲镇，攸县丫江桥镇、宁家坪镇、网岭镇、皇图岭镇行政区域。
第3条 【联席会议】市人民政府会同萍乡市人民政府建立联席会议协调机制，统筹协调、研究解决渌水保护的重大事项，督促检查重要工作的落实情况，推动流域保护的跨区域合作。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流域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会同萍乡市同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建立沟通协调工作机制，执行联席会议决定，协商解决渌水保护的有关事项。协商不成的，可以报请市人民政府会同萍乡市人民政府处理。
第4条 【联合河长制】市、流域县（市、区）人民政府会同萍乡市同级人民政府建立健全渌水流域联合河长制，设立联合河长办公室，定期会商跨行政区域渌水的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理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等问题，开展跨区域联合巡河。
市联合河长每年开展跨区域巡河不少于一次，县（市、区）联合河长每年开展跨区域巡河不少于两次。
第5条 【规划协同】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编制涉及渌水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划时，应当采取联席会议、座谈会或者书面函件等方式征求萍乡市同级人民政府的意见，做好相关规划措施的相互衔接，实现规划目标的协调统一。
意见采纳情况应当及时书面反馈，并在规划编制说明中予以体现。
第6条 [bookmark: OLE_LINK1]【行政规范性文件】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涉及渌水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的，应当加强与萍乡市同级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沟通与协同。
第7条 [bookmark: OLE_LINK4]【信息共享与告知】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当会同萍乡市同级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对下列数据信息进行共享：
（1） 流域主要河流控制断面生态流量信息；
（2） 流域国控、省控断面水环境质量信息；
（三）流域水污染源信息；
（四）水电站、水库等水利工程（设施）信息；
（五）其他需要共享的信息。
渌水流域内泄洪，清淤疏浚，新建、改建、扩建涉水工程（设施）或者高耗水企业，发生水事违法行为、自然灾害等可能影响水量水质或者出现水质异常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水行政、生态环境、住建等部门应当及时告知萍乡市人民政府同级相关行政部门。
第8条 【应急联动】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会同萍乡市同级人民政府制定渌水流域突发水生态环境事件联合应急预案，定期开展联合应急演练，做好应急处置和事后恢复等工作。
第9条 【执法联动】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会同萍乡市同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定期开展联动执法，统一裁量基准。
对跨区域的行政案件，萍乡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提出书面协助请求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协助并及时书面告知办理结果。
第10条 [bookmark: OLE_LINK2]【人大监督】市、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同萍乡市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立监督协作机制，采取视察、执法检查、专题调研等方式，加强对贯彻实施渌水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监督。
市、流域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渌水流域保护工作纳入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重要内容，每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报告。
第11条 【水量和生态流量】市、流域县(市、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批准的水量分配方案编制年度水量分配方案和调度计划时，应当征求萍乡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明确相关河段和控制断面流量水量、水位管控要求。
市、流域县(市、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生态流量管控指标时，应当征求萍乡市、流域县(市、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保证渌水流域基本生态用水需求。
渌水流域水利水电、航运枢纽等工程应当将生态用水调度纳入日常运行调度规程，建立常规生态调度机制，保证渌水生态流量；其下泄流量不符合生态流量泄放要求的，由市、流域内县(市、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整改措施并监督实施。
第12条 【枯水期管理】市、流域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水行政、生态环境等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枯水期水环境管理，履行下列职责：
（一）增加流域各国控、省控断面和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频次，及时掌握水质状况；
（二）加强流域重点用水单位（自来水厂除外）、高耗水行业用水管理，合理调控高耗水行业节约用水、错峰用水；
（三）严格监管在国控断面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上游三公里内的防洪、交通运输、取排水、清淤疏浚、采砂等工程建设或活动；
（四）其他有关枯水期水环境管理的职责。
第13条 【河岸河道保洁】禁止向渌水干支流及其相连湖泊、渠道、水库排放、倾倒工业废渣、城镇垃圾或者其他废弃物；禁止在渌水干支流及其相连湖泊、渠道、水库最高水位线以下的滩地、岸坡堆放、存贮固体废弃物或者其他污染物。
市、流域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水行政、城市管理等有关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河岸两侧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堆积物定期清理；确定干支流的河道保洁主体，及时打捞、清理河道内漂浮物、影响水环境的水生植物并进行无害化处理。
渌水流域航道枢纽、水电站、大坝等水利工程（设施）的管理者应当做好其管理范围内河道保洁等日常管护工作，严禁漂浮物、影响水环境的水生植物等流入下游水体。
第14条 【生活污水防治】渌水流域内城镇排水管网应当实行雨水、污水分流；未实现雨水、污水分流的，城镇排水管网应当逐步改造。
城镇排水设施覆盖范围内，任何单位不得将雨水管网和污水管网相互混接、错接；不得将生活污水排入雨水管网或者受纳水体，不得将雨水排入污水管网。
第15条 【工业污染防治】除在安全或者产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以外，渌水流域新建有污染物排放的工业项目，应当按照规定进入工业集聚区；已经建成的化工、造纸、制革、电镀、印染、涉重金属等工业项目，应当逐步进入工业集聚区。
第16条 【单位雨水排入污水管网责任】违反第十四条规定，单位将雨水排入污水管网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17条 【法律责任引致】违反本规定，法律法规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18条 【附则】本规定自×年×月×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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